
【考点 2】合伙企业财产★★

（一）构成

（1）合伙人的出资

（2）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

（3）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

（二）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

（1）独立性：独立于合伙人；

（2）完整性：合伙财产作为独立统一的整体，合伙人的权益体现为财产收益份额。

（3）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

人。

（三）普通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转让 对内 普通合伙人之间转让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对外 ①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

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②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

权，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③修改合伙协议后，即成为合伙人。

出质 普通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

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例题·单选题】普通合伙人甲、乙、丙、丁分别持有某合伙企业 18%、20%、27%和 35%的财产份

额。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应当经持有 3/5 以上合伙财产份额的合伙人同意。

现甲欲将其持有的 10%财产份额转让给非合伙人戊，并将剩余 8%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合伙人丙，根

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未经乙、丙、丁一致同意，甲不得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戊

B.未经丁同意，甲不得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丙

C.经丙、丁同意，甲即可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戊

D.未经乙同意，甲不得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丙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财产份额的转让。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

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题目中是合伙协议另有约

定，从其约定，选项 C 正确、选项 A 错误。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

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选项 BD 错误。

【例题·单选题】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该受

让人成为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时间是（ ）。

A.合伙人一致同意时

B.签订转让协议时



C.修改合伙协议时

D.办理登记时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财产份额的转让。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

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和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

履行义务。合伙人以外的人成为合伙人须修改合伙协议，未修改合伙协议的，不应算作是法律所

称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考点 3】合伙企业的决议与事务执行★★

（一）合伙企业的决议

1.约定优先，无约定：一人一票且过半数通过（合伙企业法另有规定除外）。

2.全票决议事项（全票决/一致决）

（1）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2）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4） 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5） 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口诀】改变名称范围和地点、担保不动产和知产、聘请外人来当管理员

（二）合伙事务执行

1.事务执行方式

（1）共同参与：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

（2）部分执行：经一致同意，选择一人或数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其他合

伙人有权监督；执行合伙人定期报告。

（3）异议权：执行合伙人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此时，该事项暂停。

（4）撤销委托：受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

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

【提示】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2.聘任经营管理人员

（1）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

经营管理人员。

（2）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在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内履行职务；

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超越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履行职务的，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例题·多选题】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资成立某普通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甲担任合伙事务

执行人，但并未约定其执行事务的权限。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事项中，甲无权单

独决定的有（ ）。

A.变更该企业的经营范围

B.变更该企业的名称

C.变更该企业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D.聘任丁担任该合伙企业总经理

答案：ABCD

解析：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1）改变合伙

企业的名称；（2）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

产；（4）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5）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

担保；（6）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